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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石狮市纪委关于1起违反
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

各镇（街道）纪委（纪工委）、监察室，石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纪工委，市直纪工委，市直各系统（局）纪委，各派驻纪检组、监察室：
现将近期查处1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通报如下：
2012年至2014年，时任石狮市经济局副局长、市直经济系统党委书记林金场（现任石狮市商务局党组书记、局长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先后多次私自驾驶公务用车办理私事，并将产生的车辆通行费、燃油费分别通过市经济局驾驶员在该局报销。2016年12月22日，中共石狮市纪委给予林金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
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汲取教训，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，严守纪律红线。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，做遵章守纪的表率。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特别是“一把手”要敢抓敢管，把纠正“四风”往深里抓、实里做。各纪检监察组织要坚持挺纪在前，主动监督、善于监督，密切关注“四风”问题新动向、新问题，坚决防止反弹回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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